
     
《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教育 (20.11.08) 
 

1 of 5 

《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 
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教育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日 
時間： 晚上六時半至八時半 
地點： 香港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二樓二二九室 
  
出席者： 
 黃詩麗女士 香港津貼學校議會主席 
 張志鴻先生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會長 
 蔡國光先生 教育評議會主席 
 曾德蘭女士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助理 
 黃均瑜先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主席 
 
                                                                         
 
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簡介《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

(“《條例》”)的檢討諮詢文件，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 
 
II. 5 位參與專題小組的成員表達了他們對《條例》檢討的整體意見： 
 

- 有需要立法管制淫褻及不雅物品；青少年對網絡的掌握能力和知識

非常高，但沒有道德價值觀，故此必須有一條界線； 
- 條例有一些過時，有必要更新將之圓滿； 
- 立法及執行同樣重要；否則青少年只會明知故犯； 
- 物品對小學生的影響更大，認為要在條例上對青少年作出適當的保

護； 
- 若甚麼都不管，個人人權凌駕一切，社會便會變得極端和危險，成

為一個無政府狀態的社會； 
- 對於如何管制，社會較難達成共識，故此要少數服從多數，以多數

人的理性為主導，在這個情況下，社會有法律和標準；基於這個見

解，集體共識為依歸，條例不應有偏頗之處，亦不能由兩個人主觀

地作出裁決；要照顧整個社會的需要，社會需要協調與平衡，照顧

大多數人的意見；因此，可以多做諮詢的工作，以收集更多人的意

見； 



     
《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教育 (20.11.08) 
 

2 of 5 

- 無數據顯示兒童及青少年接觸淫褻及不雅物品沒有影響；在教育界

的立場，以常識判斷淫褻及不雅物品會對兒童及青少年有影響；舉

例說，一次交通意外兒童看到恐怖的受傷情況，他們即時反應是受

驚和大哭；不贊成淫褻及不雅物品對兒童及青少年沒有影響；無可

否認，隨著年齡漸長，克服不安的能力會越高，但是，處理淫褻及

不雅物品或資訊必須謹慎，尤其是對於兒童及青少年，要有條例保

障，加上執法，是必須的。 
- 對於 18 歲以下的尺度，社會較容易達成共識；18 歲以上則以人生

及資訊自由為由，難有一個標準； 
- 長遠的工作是教育，短期的工作是增加阻嚇性； 
- 規範印刷媒體及電影的條例做得不俗，個別事件在執行上有改善的

空間，整體而言是好的；從個別事件可累積經驗，改進執法的過程。 
 
III.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 
 
提出的意見及關注事項： 
 
1 定義 
 

1.1 要具體地訂下框架，再由不少於兩個人做裁決；舉例說，同一個學生，

不同老師對他的操行評級都有不同，因為這是以個人標準去評級； 
1.2 針對 18 歲以上的條例，可以不修改便不修改；18 歲以下則要加強管制； 
1.3 大部份同意難以界定「淫褻」，應制定一套 descriptor，在不同情況讓不

同的人有不同的選擇； 
1.4 色情的物品較易分辨，暴力及粗言穢語難以有一定標準； 
1.5 應該有一條界線訂明甚麼物品不能觀看，如人獸交、孌童、性暴力、性

虐待、強姦、過份渲染、自殺，這些在條例上可以訂明，亦應該要訂明；

這些物品無論是發佈或接收都不容許。 
 
2 審裁機制 
 

2.1 審裁員制度 
2.1.1 不能由兩個人主觀地作出裁決；增加人數以增加代表性，例如

35 歲以上及以下各一個，男女各一個，盡量以社會標準去判

斷；裁決以少數服從多數； 
2.1.2 先訂下一個標準，並對審裁員進行培訓，舉例說，體操評判團，

不能以體操選手的美貌作為高分的準則，要在細節訂下扣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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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亦要對評判進行培訓，指導他們評分的基準，讓他們有

資格勝任評判，將最高及最低分剔除，平均分便是最終的結

果，選手的得分才更具公信力；任何人（任何職業）有一定的

學識和修養都可以做評判；在培訓時設下關卡，把懶散的人士

篩走； 
2.1.3 有意見不同意對審裁員進行指導； 
2.1.4 現行的機制，是由審裁員以正常的成年人心態，根據慣性的審

裁標準去做裁決，換句話說，是捍衛一些既定的價值觀，這樣，

跟社會標準會有一定差距，因社會標準會有變動，而審裁機制

並非訂立了標準後由某一些人去執行； 
2.1.5 有意見不贊同擴大審裁員人數，擔憂增加時間及運作成本； 
2.1.6 另一意見則認為，審裁員名單越多越好，除了讓更多人可以參

與社會事務，亦可避免審裁員變得麻木（淫褻及不雅的物品看

多了，便不覺得是甚麼的一回事）；所以可使用陪審員名單； 
2.1.7 建議立法會及區議會議員輪流擔任審裁員； 
2.1.8 有意見擔憂政府不應主動培訓審裁員，建議由獨立機構如香港

教育學院進行； 
2.1.9 建議將過往案例整理成參考資料，資料將具代表性，可供審裁

員參考；即使案例有引導性，但審裁員有足夠的能力去判斷；

基於增加了審裁員人數的建議，提供參考案例不會構成引導。 
 
3 物品評級機制 
 

3.1 應在每個評級中加入 descriptor。舉例說，學生的操行分為 A, B 及 C，
每級由老師商討 descriptor 後達成共識，再細分 A+, A, A-。一切以集體

意見為依歸。 
 
4 新媒體 
 

4.1 青少年對網絡的掌握能力非常高，需要規管物品和修訂條例； 
4.2 現在有一些網站，即使只容許 18 歲以上人士瀏覽，只要青少年聲稱自

己為 18 歲以上也可以通行無阻； 
4.3 建議強制互聯網供應商給予家長選擇權安裝過濾軟件；學校自行購買並

安裝過濾軟件，設定篩選條件過濾網頁；學校必須並已經自發性地安裝

軟件，否則家長會不滿； 
4.4 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加裝過濾軟件的權利，家長同樣需要這權利以保護年

幼子女，亦有權決定何時解除過濾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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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府的角色是提供方便，提供多些選擇，促成事件； 
4.6 在公眾地方的電腦，若所有人甚至兒童及青少年都能接觸，管制是必須

的；正如部份遊戲機中心會規定只容許 16 歲以上的人士光顧；因此，

須管制 18 歲以下的人士接觸色情網頁； 
4.7 過濾的程度牽涉對「淫褻」的定義，例如篩選「性」，不會令「性教育」

也拒之門外； 
4.8 一致同意政府應強制互聯網供應商為家長提供不同程度的選擇，或由不

同的互聯網供應商提供不同的程度亦可，有鬆有緊，讓家長及成人自行

選擇，保護兒童及青少年； 
4.9 有意見認為，互聯網供應商的伺服器並非設於香港，條例無法管制；雖

然管不到，並不代表發布者沒有觸犯條例； 
4.10 至於公眾人士的定義，意見認為在網絡的世界難以下定義； 
4.11 有意見認為，在個人網頁或網誌發布淫褻及不雅物品，也屬違法；網絡

屬於公眾場合，並非私人住宅，可以納入公眾發布的範圍； 
4.12 另一意見認為，可考慮發布的意圖或目的；但發布的目的可分為蓄意或

無意，難以界定； 
4.13 非會員制的方式或不受限制地存取（unrestricted access）的模式，列

為公眾人士，這點可以再詳細考慮； 
4.14 至於電郵發布，牽涉《非應邀電子訊息條例》，較難在此條例下管制； 
4.15 有需要把網吧劃分為 18 歲以上及 18 歲以下，效法酒吧及遊戲機中心，

可以強制 18 歲以下的網吧安裝過濾軟件；即使青少年的網絡知識能夠

跳過屏障，都不能不管。 
 
5 執法工作 
 

5.1 從個別事件而論，執法有改進的空間，有關部門可累積經驗，改善執法

的過程。 
 
6 刑罰 
 

6.1 一致同意增加刑罰以加強阻嚇性； 
6.2 有意見同意增加屢犯者或屢犯的公司的刑罰，即累進制罰款。 

 
7 宣傳及公眾教育 
 

7.1 長遠而言，宣傳和教育是需要的； 
7.2 現行的教育改革強調樂善勇敢，若青少年將這些用於壞事，後果不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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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須有價值觀作為基礎； 
7.3 從正面認識性教育，在良好的架構、教學目的下，學校以開放的態度灌

輸性知識； 
7.4 不同的處理方法有不同的效果：以淫褻的角度去處理，還是以教育的角

度去處理，表達的手法完全不同；例如性交，從淫褻的角度是以刺激為

主，引起觀眾的遐想，不同人有不同的演譯方法；教育應從正面入手，

而不是放縱青少年任意觀看； 
7.5 學校的教育未能接觸所有家長，希望政府可透過電視廣告，加強協助家

長了解有關的條例，讓家長認識更多，並加強其意識。 
 


